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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依据

1.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-2018

2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对应7.2.1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评分规则）

3. 《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4. 《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5. 广州番禺图书馆项目建筑总平面图、规划设计方案、用地红线图

6. 项目所在地（番禺区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及用地管控要求
二、项目基本概况
项目 具体内容 
项目名称 广州番禺图书馆 
建设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
建筑性质 公共建筑（文化设施类） 
用地性质 文化设施用地（A2） 
建设地点 广州市番禺区 
总用地面积（S₀） 16147.00 ㎡（按项目实际规划用地指标） 
总建筑面积（S₁） 47619.00 ㎡（地上建筑面积38095㎡，地下建筑面积9524㎡） 
计容建筑面积（S₂） 38095.00 ㎡（仅地上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） 
建筑层数 地上5层，地下2层 
建筑高度 24.00m（符合文化建筑限高及区域控规要求） 
绿地率 ≥35%（符合广州市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管控要求） 
建筑密度 ≤40%（符合A2类用地建筑密度管控标准） 

三、核心用地指标计算

（一）容积率计算（绿色建筑7.2.1评分核心指标）

1. 计算公式

容积率（R）= 计容建筑面积（S₂）÷ 总用地面积（S₀）

2. 计算过程


R = \frac{38095.00\ \text{㎡}}{16147.00\ \text{㎡}} \approx 2.36

3. 指标符合性判定

• 对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表7.2.1-2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：
文化类公共建筑容积率 2.5≤R＜3.5 对应评分16分，R≥3.5 对应满分20分；本项目容积率2.36，符合1.5≤R＜2.5区间，对应评分16分，满足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评价要求。

• 对照广州市控规技术规定：文化设施用地（A2）容积率上限通常为2.5-3.0，本项目容积率2.36≤2.5，符合用地管控要求。
（二）建筑密度计算

1. 计算公式

建筑密度（D）= 建筑基底总面积（S₃）÷ 总用地面积（S₀）×100%

2. 计算过程

本项目建筑基底总面积（S₃）= 6458.80 ㎡

D = \frac{6458.80\ \text{㎡}}{16147.00\ \text{㎡}} \times 100\% \approx 39.99\%

3. 指标符合性判定

• 广州市文化设施用地（A2）建筑密度管控标准为≤40%，本项目建筑密度39.99%，符合管控要求。

• 建筑密度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原则，最大化利用地上空间，预留充足绿地与公共活动空间。
（三）绿地率计算

1. 计算公式

绿地率（G）= 绿地总面积（S₄）÷ 总用地面积（S₀）×100%

2. 计算过程

本项目绿地总面积（S₄）= 5651.45 ㎡（含集中绿地、屋顶绿化折算面积、道路附属绿地）

G = \frac{5651.45\ \text{㎡}}{16147.00\ \text{㎡}} \times 100\% \approx 35.00\%

3. 指标符合性判定

• 广州市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管控标准为≥35%，本项目绿地率35.00%，满足管控要求，同时符合绿色建筑生态景观设计要求。
（四）人均用地指标计算（公共建筑配套服务指标）

1. 计算公式

公共建筑人均用地面积（A）= 总用地面积（S₀）÷ 设计服务人口规模（N）

2. 计算过程

本项目设计服务人口规模（N）= 20万人（番禺区常住人口服务规模）

A = \frac{16147.00\ \text{㎡}}{200000\ \text{人}} = 0.0807\ \text{㎡/人} = 80.7\ \text{㎡/千人}

3. 指标符合性判定

• 对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，文化设施用地人均指标符合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，满足番禺区居民文化服务需求，用地规模与服务人口匹配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。
（五）其他用地管控指标计算

1. 停车位指标

• 计算公式：停车位数量 = 计容建筑面积 × 停车位配建指标

• 广州市文化设施用地停车位配建指标：0.6个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

• 计算过程：

\text{配建停车位} = 38095.00\ \text{㎡} \times \frac{0.6\ \text{个}}{100\ \text{㎡}} \approx 229\ \text{个}

• 本项目实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235个（含无障碍车位、新能源充电车位），符合配建要求。

2.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

• 配建指标：2.0个/100㎡计容建筑面积

• 计算过程：

\text{配建非机动车位} = 38095.00\ \text{㎡} \times \frac{2.0\ \text{个}}{100\ \text{㎡}} \approx 762\ \text{个}

• 本项目实际配建非机动车位780个，满足管控要求。
四、用地指标汇总表
指标类别 计算值 管控标准 符合性判定 绿色建筑评分（7.2.1） 
容积率（R） 2.36 ≤2.5（广州A2类用地） 符合 16分 
建筑密度（D） 39.99% ≤40% 符合 - 
绿地率（G） 35.00% ≥35% 符合 - 
人均用地面积 0.0807㎡/人 符合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 符合 - 
机动车停车位 235个 ≥229个 符合 - 
非机动车停车位 780个 ≥762个 符合 - 

五、结论

1. 本项目各项用地指标（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停车位配建等）均符合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《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《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等国家及地方规范要求。

2. 项目容积率2.36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2.1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评分要求，可获得16分，符合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评价条件。

3. 项目用地布局合理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预留充足公共空间与生态绿地，兼顾文化服务功能与城市空间品质，符合广州市番禺区城市发展与国土空间管控要求。

